
 1 

北京市专利代理人协会 

会费收取和管理办法 

第一条  为了加强协会管理，规范协会工作，增加协会

的活力和凝聚力，保障协会工作正常有序开展，根据《社会

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等有关文件的规定，结合我市经济社会

发展的实际情况，以及本协会发展的需要，制定本会费标准

和收取办法。 

第二条  会费按年度交纳，交纳时间为每年度第一季

度。 

第三条  本协会团体会员的会费标准为：普通会员单位

免收会费；理事单位 3000元/年；常务理事单位 5000 元/年；

副会长单位 8000元/年；会长单位 10000 元/年。 

第四条  本协会个人会员的会费标准为每人 300元/年。

在团体会员单位工作的个人会员自愿缴纳会费，其他个人会

员应当缴纳会费。 

第五条  本协会建立会费收支账户，按照国家的有关财

会制度管理和使用。 

第六条  由协会秘书处实施对会费的收支管理，办理会

费收取手续并开具财政部门印（监）制的社会团体统一会费

收据。 

第七条  本协会应对会费交纳情况进行督促和检查。对

未完成应交纳会费数额的，本协会可以采取以下措施： 

（一）责令限期交纳会费； 

（二）予以通报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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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限制其行使《北京市专利代理人协会章程》规定

的部分权利。 

第八条  会费应当用于履行《北京市专利代理人协会章

程》第二章规定的各项职责以及本会日常工作费用。 

第九条  会费管理制度 

（一）会费主要用于根据协会章程的规定开展业务活动

和协会日常机构的成本支出，不得挪作他用。 

（二）会费使用接受主管部门、社团登记管理部门、财

务和税务部门的监督检查。 

（三）会费接受会员大会的审查，接受监事会的监督。 

第十条  本办法由本协会会员大会审议通过并修改，由

本协会理事会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一条  本办法由第二届一次会员大会通过并按规

定备案之后生效实施。 


